
个人会员权利与义务 

 

一、个人会员权利 

（一）大众会员享有会员服务系统个人专属账号、浏览查

询部分相关数据、消息和公告等，享有使用会员系统部分功

能。 

（二）精英会员 

1、参加本会的活动； 

2、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3、对我会团体会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和建议； 

4、报名参加我会相关比赛、培训、等级评定、论坛与展

会、网球推广计划等活动的权利； 

5、获得使用会员网数字科技服务平台的权利，系统内包

含针对赛事、课程、等级评定、社区网球活动、球场预定、

社交互动、自媒体、订单管理等项目的相关在线功能支持； 

6、有权享受我会商务合作伙伴为我会个人会员定制的各

项会员专属福利（例如优惠政策、会员折扣、特权优待等）； 

7、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三）专业会员权利 

1、具备担任我会相关技术代表和工作人员的资质； 

2、领取不低于规定数额的劳务报酬或补贴； 

3、定期获得最新政策、相关活动、相关内容的消息推送； 



4、有权参与我会商务合作伙伴为专业会员定制的项目合

作计划； 

5、当专业会员的正当权益与团体会员的商务权益发生冲

突时，一般情况下以优先保护团体会员的权益为主，但团体

会员必须与专业会员适当分享因优先行使权利而带来的收

益。 

6、享有上述精英会员权利。 

 

二、我会个人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我会章程和我会会会员管理的相关规定； 

（二）认真执行我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承担我会委托的各

项工作和任务； 

（三）关心和支持网球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网球活动，

向身边的朋友普及网球知识，传播网球文化； 

（四）积极维护我会以及各级团体会员组织的团结和声

誉； 

（五）服从我会的生效裁决和决定； 

（六）按规定缴纳会费。 

 

*  节选自《中国网球协会会员管理办法（2022 试行）》第四章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 


